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建设石家庄国家生物产业
基地的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为切实加快石家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建设步伐，全力打造“中国药都”，促进我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成立基地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对符合进入基地条件的企业，以提速工作过程，提高工作质量为标准，免费代理工商注册登记、税务登记、项目立项等手续。
　　二、加大政府投资引导力度。设立石家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和高新技术研发扶持引导资金（以下简称引导资金），主要用于基地的产业化项目、重大产业化前期关键技术开发、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及表彰奖励。每年财政投入引导资金不少于1500万元，并按10%逐年递增。
　　三、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向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倾斜，其支持比例一般不低于项目资金总额的1/4,且每年有一定的增长幅度。对获得国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助的项目，给予同等金额的资助。
　　四、积极引入生物医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由政府资金作引导资金，吸引国外资本、鼓励企业法人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充分发挥风险投资机构的作用，形成多元化的风险投资体系。
　　五、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生物医药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通过信息发布，引导金融单位和投资机构对生物医药产业提供贷款支持。
　　六、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投融资担保体系。鼓励境内外各类企业采取多渠道融资的方式设立担保公司或参与担保公司增资扩股，解决中小生物医药企业贷款难问题。
　　七、进一步加大生物医药产业用地优惠措施。对经认定进入基地的新建生物医药项目用地，经市政府批准，可优先获得土地使用权，免收用房交易手续费和产权登记费。
　　八、在基地内新设立的生物医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3年内其缴纳的产品增值税，市财政按市级留成部分的30%予以补贴。
　　九、在基地内新设立的生物医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3年内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市级留成部分全部用于补贴企业；期满后5年内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市财政按市级留成部分的50%予以补贴。
　　十、外商投资的生产性生物医药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十一、外商投资企业举办的生物医药产品出口企业，在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减半后的税率低于10%的，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十二、有外汇业务的生物医药企业，可开立经常项目外汇结算帐户，由外汇管理部门核定其外汇限额。对经常项目的外汇收入，凡限额之内的外汇均可保留现汇，限额内支出可用于经常项目及批准的资本项目。
　　十三、生物医药企业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十四、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其科技人员采取多种形式转化生物医药高新技术成果。以生物医药技术成果出资入股，作价总金额最高可占注册资本的35%。
　　十五、鼓励生物医药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对技术开发费年增长10%以上（含10%）的盈利企业，可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用可全额在管理费用中列支；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仪器，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无形资产，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内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购买先进技术、发明和专利的费用，按无形资产管理，在管理费用中分期摊销。对国家和省、市级新产品销售两年内其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市级留成部分，由市财政全部补贴企业。
　　十六、鼓励生物医药类知识产权所有人以其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持有公司股份，其所占股份比例由双方共同约定。以职务发明作价入股的生物医药项目，经所在单位同意，职务发明人可享有50%的成果股权收益和不低于30%的转让收益；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在专利权有效期内转让或实施专利的，发明人和设计人员每年可获得不低于该项发明净收入5%的报酬；对在专利转让和实施中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所得奖酬应不低于奖酬总额的50%。
　　十七、鼓励基地内现有生物医药企业做大做强。对年上缴利税达到1000万元以上，且连续三年递增20%以上的，按其第三年市级财政实际留成额的20%给予资金支持，专项用于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和开拓国内外市场。
　　十八、鼓励国内外生物医药专业科技人员携带科技成果到我市创办生物医药企业。利用石家庄市人才发展基金资助引进的高级人才，为高级人才提供创业启动资金。根据单位或本人申请，人事、公安等部门及时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其配偶、子女可同时随迁。
　　十九、每年从引导资金中出资200万元，对在基地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鼓励生物医药企业采取股份期权的形式，对有突出贡献的骨干技术人员、业务人员、经营管理者实施期股奖励。
　　二十、凡进入基地的生物医药企业或项目，凭认定手续到财政、税务、科技、国土、规划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兑现落实各项优惠措施。
　　二十一、经基地建设管理办公室认定进入基地的生物医药企业，均可享受上述优惠措施。
　　二十二、本办法由市政府负责解释。
　　二十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